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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 在北京市房屋违法出租
问题治理工作会上 ，北京市委常委 、副市
长陈刚表示，全市要力争彻底根治房屋违
法出租问题，2014 年北京将争取杜绝群租
房现象。

北京对群租房的整治工作从 2009 年就
开始展开，而记者走访发现，群租房现象在
许多小区依然屡禁不绝，学生族和外来务工
人员构成“群租客”主力。

11 月 27 日，湖南来京租房居住的徐静
筹划着搬家。

她打印了一张小纸片：“床位转租。小南
庄小区八人间下铺。 ”贴在附近的电线杆、路
牌和小区张贴版上。

“今天接了四个电话说想看房。 ”徐静
说：“租金便宜，交通方便，还是很抢手的。 ”

跟随徐静，记者来到了她即将搬离的住
处，探访“群租客”的生活。

60平方米的房子有 14个床位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小区的这套
房不足 60 平方米，左右各一间房，中间的客
厅被隔成一个单间， 中间留出一人宽的过
道； 七八平方米的厨房也被改造成了单间；
唯一的卫生间内，马桶不断发出低沉的抽水
声；厕所门上贴着“值日表”，租客们每月轮
流分派打扫四天卫生。

徐静的房间是主卧。 20 来平方米的房
间，左右各摆放着两排上下床，共八个床位。

上下铺的布局，很像大学宿舍。 徐静笑

道：“这就是大学集体生活的延续。 ”
“我们都是从天南海北聚在一起的。 ”徐

静说，几个女孩儿之前并不认识，八个人中，
四个考研的，三个工作的，还有一个正在找
工作。 “其他房间的人也基本上是考研+工
作+刚毕业找工作的构成。 ”

徐静 2011 年大学毕业后找到这处房，
已经住了两年。她说：“房间虽然小，条件差，
但租金便宜。我把预算坚定地控制在 800 元
以内。 ”

徐静的床位是个下铺，当时租金远远低
于她的预算，每个月 380 元，上铺则还要便
宜 20 元，水电气费固定每月 25 元。

“我们这种群租的，基本上都是出于经
济考虑。 你想想，北京房价那么高，考研的
和刚参加工作的哪有那么多钱？ ”徐静感慨
道。

徐静同屋刚搬走一个女孩，因为跳槽后
工资涨了两倍。 临走前， 女孩挥手告别说：
“我终于逃离了！ ”这话让徐静记忆犹新，“我
们当时都特别羡慕。 ”

如今，已经工作两年的徐静经济上比刚
毕业时宽裕些， 决定搬到另一个群租集中
地———天通苑， 跟一个同事租一间次卧，每
月 1600 元，两人分摊。 “还是群租，但也总算
逃离了‘大学集体生活’。 ”徐静笑道。

来来往往的群租客

房间内每张床都挂着床帏，听得见床帏
内敲击键盘的声音，却听不见人声，也并不
见人。

———“室友呢？ ”
———“都在自己窝里上网吧。 ”

这时上铺一个女孩拉开床帏，探出头对
我们客气地一笑，默默地点一下头，算是打
招呼，随后又拉上床帏，继续做自己的事。

徐静是 8 人间最后搬入的租户，她搬来
后，与另外 13 个人聚到了这不足 60 平方米
的同一屋檐下。

“左边那间次卧住着 4 个男孩，也是考
研的加刚工作的组合。 我们不怎么说话，基
本不互问对方的情况。 ”刚好有个男孩走出
门，见到徐静，微微点头，接着打量了记者一
眼，然后匆匆走开。 “我们都是这种‘点头之
交’。 ”徐静轻声说。

在群租房，工作日早上 7 点大家就陆续
起床去上班、自习；8 点一过，屋里基本上就
没人了。晚上 7 点多，大家又陆续回来，进各
自的小屋，做各自的事儿。 生活是规律而互
不干涉的，但在狭小空间里小矛盾也不时发
生。

“同屋一位女孩子东西比较多，我挪了
一下， 她冲我发火说不喜欢别人动她东西，
闹得很凶，还报了警。 ”徐静自己在小屋里就
曾“惹过麻烦”。

“总体来讲大家相处得比较平淡，每个
人似乎都会有新的变数、新的打算，来来往
往，相处时间都不会很长。 ”在徐静看来，朝
夕相处的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独立的世界，每
天见面时间又少，没有人把注意力过多地花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这是一种小心翼翼又心不在焉的相处
模式。 ”徐静如此总结群租房里的人际关系。

“洗澡有时排到 12点以后”

一个主卧住 8 个人，次卧住 4 个，厨房

和客厅也被隔断成小单间，分别住 1 个人。
徐静认为“一套房住 14 个人，是件很夸

张的事情。 ”说起群租生活，徐静脱口调侃
道：“群租有风险，入住需谨慎。 ”

群组客首先必须接受“人多资源少的现
实。 ”

盥洗高峰排队是免不了的。 “晚上洗澡
有时候会排到 12 点以后。 ”徐静说，“我们后
来有经验了，就算好时机尽量错开。 ”

厕所里的热水器显得有些陈旧，且“热
水来得慢， 去得快”。 虽然租客使用不太方
便，但房东一直不肯更换。

群租客还必须时刻警惕安全问题，而这
是让徐静最后决定搬走的重要原因。

“打隔断必然会破坏房屋的承载结构，
我总觉得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心里不踏实。 ”
徐静告诉记者，“现在的房东是二房东，原房
东在美国，他的本意是整套房子最多住 6 个
人，但经过了二房东，打个隔断，住户就翻了
一倍多，这对二房东来说的确有利可图。 ”

记者看到，每个房间门口只有一把小挂
锁，而房内的锁门工具，是一个普通的插销。
“虽然入住时房东保证绝对安全， 没出过事
儿，但我总觉得不放心。 ”徐静告诉记者，有
一次她无意间发现房东把大门钥匙顺手放
在楼道里的消火栓上。 徐静赶紧找到房东，
而对方打着哈哈说：“反正你们每个小房间
不都会上锁吗？ ”

在徐静所住的 8 人间里，有两个插线板
放在地上，五六根电源线纵横交错；一个插
线板用透明胶带固定在两个上铺中间的墙
壁上插满电线，离床距离不足 1 米。

记者问上铺刚搬来的娟娟是否觉得有
用电安全隐患， 这个 20 岁出头的女孩一脸
愕然发出反问：“没事吧？ ”

“谁不希望住大房子”

11 月 20 日，北京市工商局、住建委、公
安局联合表示， 从即日起至明年 2 月底，将
在该市范围内开展对非法从事群租房业务
为重点的房地产经纪行业违法经营行为的
专项整治，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而在今年 7 月，北京住建委等多部门印
发的《关于公布本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
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出租
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五平方米，每个
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 出租住房
的，应当以规划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为最
小出租单位，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
租，不得按照床位出租。 厨房、卫生间、阳台
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

面对如此规定，徐静笑言：“我们那‘集
体宿舍’完全就是该整治的典型。 ”

据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副总队
长张晓月介绍，群租房安全隐患突出。 到今
年 9 月底， 管理总队接到群租房相关案件
4709 起 ， 约占同期全市出租房屋案件的
40%；刑事案件频发，入室盗窃案居高不下，
仅上半年发生在群租房中的就有 756 起，约
占全市同类案件的 10.8%。

在徐静看来，选择有安全隐患的群租实
属无奈。 “政策规定我们也能理解，但有时候
还是觉得对我们这种北漂蚁族来说，有点不
近人情。 ”

“群租族因为这种无奈‘蜗居’在一起，
颇有些共患难的感觉。 ”徐静感叹说：“谁不
希望住大房子呢，但得等我在北京扎下根儿
吧。 ”

11月 20日， 北京市开展对从事群租房业务的房地
产经纪行业违法经营行为的专项整治。 此前， 有关部门
规定：出租房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五平方米，每个房
间不得超过两人，不得按照床位出租。然而，规定是规定，
现实是现实，群租房仍然存在，群租客也“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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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明理还乱”又成了新的现实。
四川继彭州市村民吴高亮为乌木权属争

议状告镇政府之后，近日，该省什邡市南泉镇
政府又以“官告民”的方式，将该镇一从自留
地挖出乌木的村民告上了法庭， 要求村民林
某停止侵占和阻挠转运乌木。

面对接二连三官民争夺乌木、“权属”难
以划分的尴尬局面， 当地司法界有关人士已
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 建议
尽快对法律规定的埋藏物、 天然孳息等法律
概念，作出广义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定纷
止争。

关于官民“乌木之争“，近年来记者曾持
续跟踪报道。 其中就有一度引起全国普遍关
注的四川“彭州乌木官司”案。

2012 年 2 月，彭州市村民吴高亮在自家

承包地河道边发现了一批事后被确认具有较
高价值的乌木。当他正雇人挖掘时，被闻讯赶
来的通济镇政府以乌木当属国家所有为由强
行挖出运走。事后，通济镇政府试图以 7 万元
来奖励吴高亮的这一“发现”，但吴既认为该
奖励额过低，又坚持该乌木理应归其所有，为
此，将通济镇政府告上了法庭。经成都市法院
多次审理，吴高亮最终还是“败”给了镇政府。

法院认为， 吴高亮请求确认 7 件乌木由
他所有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权属纠纷，不属于
行政审判的权限范围。 这一裁定，自然让“乌
木归谁所有”又留下了一个谜团。

无独有偶，今年 10 月 23 日凌晨，与彭州
市相距不远的什邡市南泉镇政府接新桂村干
部报告， 反映该村 6 组有人趁夜破坏基本农
田挖采乌木。镇政府值班人员赶到现场，发现
村民林某的承包田里挖出 3 根乌木， 分别长
约 9.9 米、10.5 米、5.5 米， 直径约 1.1 米、0.8
米、1.1 米。值班人员当夜运走一根乌木。当日

上午， 镇政府干部到现场转运剩余 2 根乌木
时，林某及其亲友称乌木属于自己，阻止政府
干部拉走乌木，相关工作人员劝说无果。

据悉， 这 3 根乌木是一个专门团队通过
探寻发现，事先支付了林某 2000 元农田破坏
补偿金，说要在林某的承包田里挖个小洞。没
想到挖了两米多深后， 巨大的乌木呈现在眼
前。 24 日上午，挖掘方与林某一家因乌木归
属发生冲突， 挖掘方的叶某用猎刀将林某亲
属 3 辆车的 12 只轮胎当场刺破，警方以涉嫌
故意毁坏财产罪，对叶某进行了刑事拘留。

当乌木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后， 南泉镇政
府采取了出乎意料的举动———将村民告上了
法庭，“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再次因乌木
发生民事、刑事案件，镇政府研究决定，以原
告身份向市法院提起诉讼。 ”

案件由人民政府以民事主体身份， 对村
民提起乌木民事确权诉讼， 这在全国尚属首
例。

记者注意到， 此次由当地政府选择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没有先定性乌木就是政
府的，比之“彭州乌木官司”中政府先断定河
道上发现的“乌木”理应归国家所有，似乎更
为理智。事实上，近年来在全国多地发生乌木
争议， 其根本原因在于乌木的自然属性和法
律属性始终未得到明确， 以致逻辑上无法形
成唯一推断而使此类事件接连发生。

据什邡“乌木官司”被告方代理律师刘锋
介绍， 乌木这一特定物不属于现行法律规定
的应属国家所有的文物、动植物化石、矿产已
有基本的共识， 目前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
乌木属于 《民法通则》 第 79 条、《物权法》第
114 条所规定的埋藏物，还是属于《物权法》
第 116 条规定的天然孳息。为此，他在近日给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律师
建议书中表示， 乌木系树木与土地结合产生
出具有新的自然属性的另一物， 并未被人占
有取得过所有权，因此不属于埋藏物，应属于

天然孳息，依法归公民所有。他建议尽快对法
律规定的埋藏物、天然孳息等法律概念，作出
广义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

与刘锋观点相近的四川君合律师事务
所律师卢宇也认为 ，根据 《民法通则 》第 79
条，埋藏物系原所有权人主动、有意识的掩
埋行为或被动造成的所有权人与标的物控
制分离而形成的物的掩埋，据此可知，乌木
本身不具有埋藏物的特性。 他还说，在国土
资源部的矿产资源目录中，也并没有明确把
乌木归属其中，所以乌木也不能认定为矿产
资源,不应认定为国家所有。 因为“乌木分布
零散，不构成集中成片的可开发性，如果认
定为国家所有， 不利于实现乌木的发掘、流
通和价值再创造。

如果要平息上述争议并避免官民争夺乌
木事件的不断出现， 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立法解释或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能够
指导审判的司法解释。

■本报记者 卢 越

由于房价持续高涨，不少人为降低生活
成本而选择群租，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一
线城市，群租现象普遍。与此相伴，发生在群
租房内的案件也呈高发态势。 11 月 15 日，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发布调研报告显示，在该
院近年来审结的 50 余件群租房犯罪案件
中，33%为财产犯罪，33%为性犯罪，25%为毒
品、容留类犯罪。

特点一：
案件类型集中，类罪高发。

案例

2009 年 9 月 2 日 4 时许，被告人胡国
振、刘洋在共同租住的朝阳区易构空间小区
3 号楼 512 房间内，收留倪利凯、兰宇在此
吸食毒品。 胡国振、刘洋后被查获。

法院梳理这些群租房内的犯罪案件发
现，由于群租客的流动性和相互疏离，使得
群租房成为容留类犯罪和毒品类犯罪的多
发场所。 而目前的审查机制也不完善，无论

是中介公司还是房东都缺乏对租客背景进
行审查的动力，因此，犯罪分子取得犯罪场
所的成本较少，案发的风险系数低。另外，群
租客的背景复杂与陌生关系本应使人产生
一定的警觉，但彼此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却往
往让被害人容易丧失应有的警惕心，因此导
致财产类犯罪和性侵类犯罪频发。

特点二：
犯罪手段简单，犯罪易得手。

案例

2009 年 11 月 17 日，在朝阳区百环家
园 18 号楼 2603 号， 被告人黄晓惠趁同住
在此的赵晖不备，将其放在抽屉内的人民币
1200元盗走并挥霍，被告人后被查获归案。

群租客对房屋内共有区域与设施的共
享，为犯罪分子作案提供了方便。 发生于群
租房内的犯罪，在手段上非常简单，“顺手牵
羊”的盗窃犯罪、“偷溜进房”的性侵犯罪以
及关起门来便作案的容留性犯罪极易发生，
更严重的是， 一旦发生租客之间的犯罪，被
害人往往难以逃脱或得到他人援助，犯罪分
子得手较为容易。

特点三：
犯罪模式固定、隐秘性强。

案例

2013 年 4 月 9 日凌晨至当日中午，在
朝阳区南湖东园一区被害人穆某某的暂住

地内，被告人曹佳奇先后两次强行与被害人
发生性关系，租住在此的其他租客误以为是
寻常的发生性关系而忽略。

群租房内犯罪在模式上具有鲜明特点，
一种模式是合租者共同实施某种犯罪行为，
如共同容留他人吸毒、卖淫或共同持有毒品
等；另一种模式是合租者对其他合租者的犯
罪， 如租客盗窃合租者的财产或性侵合租
者；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犯罪人之间意图
的联络和预备以及实施都处于相对隐秘的
环境中，若非有其他线索揭发其犯罪，公安
机关很难查获其犯罪行为。

特点四：
证据固定难，易成孤证。

案例

2009 年 10 月 9 日 1 时许， 被告人管

永志在朝阳区常营民族家园 41-1-301 室
内，趁刘某熟睡之机，进入刘的房间，强行对
其进行猥亵。 被告人后被抓获归案。 但警方
在侦查取证过程遭遇困难。

群租房中的犯罪分子对于犯罪场所十
分熟悉，无需“溜门撬锁”便可入室作案，因
此很难留下有力的证据，作案后隐匿、销毁
证据以及逃避侦查亦是十分方便。 同时，合
租者之间虽会有日常的交流，但对对方的真
实身份缺乏实质性了解，被害人在遭受侵害
后往往难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对于公安
机关充分搜集证据造成了很大的阻力，被告
人的供述往往成为关键性的证据，在缺乏其
他证据补强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孤证问题。

建议与提醒———

针对上述情况，法院提出四项建议来遏
制群租房内犯罪的高发态势：

政府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规定，限制和
规范群租房现象。 比如对群租房内人均居
住、适用面积应做出最低限制，对群租房内
环境的安全性应做出一定要求，尤其应针对
消防安全设施的配备和安装。

建立健全租房审查机制，落实租客信息
登记制度。 出租房房主及中介，房屋中介和
出租者签订合同时应切实履行身份信息审

查义务，在房屋出租后出租者也要定时查看
用房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相关部门应当切实履行监督义务，督促
房屋出租者主动安装物防设施，减少安全隐
患。 群租客要注意在自己房门上安装防盗
链，避免他人备有钥匙进入房间。

中介公司在租房时，应向租客发放安全
手册，列明群租房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应对措
施，提高租客的警惕心和防范能力。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本报记者 高 柱

“官告民”：乌木再惹纠纷

2013年 7月 30日，在北京刘家窑地铁边，一个约 24平方米的屋子摆了 6张上下床，住着 12个人。 CFP 供图

群租房犯罪呈现四大特点

学者建议税收立法权
逐步收归全国人大

本报讯 （记者张伟杰）11 月 24 日，
在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主办、 北京大学
财经法研究中心承办的 “国家治理现代
化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与会
者就“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前瞻”、“促
进收入公平分配的财税法创新” 等问题
展开讨论，多位学者认为，落实税收法定
意义重大， 税收立法权应逐步收归全国
人大。

据介绍，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高度强调财税体制的重
要性，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
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促进社会
公平、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等。

对此，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贾绍华表
示，在依法治税方面目前“还远远不够”，
我国 18 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
所得税和车船税 3 个有最高立法机关的
立法，其他 15 个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
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都是国务院制定
暂行条例开征的。

贾绍华认为 “这种授权容易产生腐
败”。 他说：“我个人认为应该把税收的立
法权逐步收回到全国人大， 这是税收法
定原则的本质要求。 在这个事情上不能
够再犹豫了。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说，今
年初以来，有人大代表提出“设税权”回
归人大，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此番三中全
会的公报明确提出要完善立法， 相当程
度上可以视为是对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
呼声的积极回应。 财税领域既关系到政
府间权力划分这样的宪法性事项， 又直
接影响纳税人的财产权益， 当然应当坚
持法治思维。 他说：“当然，税收立法权回
归人大，步伐应该稳健一些，首先可考虑
在完善税收制度时， 通过人大立法形式
制定新税种法， 之后适时修改现行低位
阶税法规范， 不失时机地将之上升为法
律规范。 ”

不服宅基地处理决定
村民诉镇政府被驳回

本报讯 因不服土地行政处理，崔某
将北京市的一镇政府告上法庭。 11月 28
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终审驳回崔某
上诉， 维持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的
判决。

徐某与崔某系东西邻居，徐某居东，
崔某居西。 2012 年，徐某翻建北正房，同
时建东、西厢房，其宅院西南侧旧西厢房
建于 1982 年，大部分在新建西厢房时被
拆除， 尚存后檐墙及房檐。 崔某于 2010
年开始翻建北正房，2011 年建成二层楼
房。经现场勘查，徐某北正房磉基石西北
角与崔某二层北正房磉基石东北角之间
相距 0.67 米。徐某北正房主体已完工，在
徐某对西房山外墙进行装修时， 崔某以
其未留足滴水地基为由进行阻止， 徐某
申请确权。 镇政府根据《土地管理法》的
规定，按照遵守历史、面对现实、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的原则， 确定了徐某与崔某
宅基地使用界线。

崔某认为镇政府认定事实不清，将
其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后，崔某不服，上诉至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该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 《土地管理
法》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个人之间的土
地使用权争议可由乡级政府处理。据此，
镇政府具有对崔某和徐某之间的宅基地
使用权争议进行行政处理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 当地并未进行宅基地确权登记
发证工作， 亦无宅基地面积及四至的明
确记载， 故镇政府在处理崔某与徐某宅
基地使用权争议过程中，按照《土地权属
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相关规定，依法立案
并通知争议双方， 向争议双方及相关证
人进行调查，并进行现场勘查。在崔某不
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宅基地尺寸并拒绝镇
政府工作人员进入其宅院进行现场测量
的情况下， 镇政府基于徐某原地基翻建
北正房、 宅院西南侧旧西厢房先于崔某
南平房建成以及该房部分后檐墙尚存的
事实， 作出被诉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
定，符合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
实、方便生产生活的原则，应予支持。 崔
某认为徐某向西侵占其宅基地的诉讼主
张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支持，故其诉讼
请求不成立。 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予以维
持。

(王正 李智涛)

“埋藏物”还是“天然孳息”？


